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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22       证券简称：昆明制药      公告编号：临2013-008 

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（2013 年 1 月 22 日通过）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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； 

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。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

年 1 月 22 日上午 9:30 在公司管理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。大会由副董

事长林家宏先生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下称“《股东大会规则》”）

及《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（下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

有关规定。 

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以及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方

式。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9 名，代表所持表决权的股份

165,856,453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.79%，其中参加现场

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0,745,259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.98%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，即股

东何勤、袁平东、徐朝能、董少瑜对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；网

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5,111,1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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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81 %。公司独立董事梅健共征集投

票权计 0 股。 

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机构投资者以

及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 提案审议情况 

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，审议通过如下决议： 

1、 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改稿（2013-2015）的议案 

（1）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

同意164,721,291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2）限制性股票股权的来源和数量 

同意164,721,291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 

（3）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

同意164,721,291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 

（4）限制性股票股权的分配情况 

同意164,721,291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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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 

（5）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、授予日、禁售规定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1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6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方法的确定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1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7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1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8）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1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9）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1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10）限制性股票解锁的条件和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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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1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11）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1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（12）本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1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 

（13）发生重要事项时的特别规定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1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2、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办法（2013-2015）的议案 

同意164,721,291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3、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管理办法（2013-2015）的议案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1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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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 0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4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

事宜的议案    

同意164,721,290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.66%；

反对 56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4%； 

弃权 1 股,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刘革律师、王青燕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

会，并对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等发表见证意见，其认为本公司本次

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

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；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 

（一）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（二）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1 月 22 日 

 

 


